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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挑起修例紛爭針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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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本報經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有效

劉鑾雄曾於2014年被澳門法庭缺席裁定行賄
運輸工務司前司長歐文龍罪名成立，判監五年三
個月。整個審訊期間，劉鑾雄缺席聆訊，而由於
香港和澳門之間並無引渡協議，劉鑾雄被定罪後
亦沒有到澳門服刑。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香港特區政府表明擬修訂《逃犯條例》之後

，劉鑾雄趕在修訂草案提交立法會首讀之前，於
四月一日就修訂《逃犯條例》一事向高等法院申
請司法覆核許可，要求法庭頒令修例不具追溯力
，任何在修訂生效前被定罪的人，都不應被移交
至與特區政府無引渡協議的地區。高等法院上周
三批准劉鑾雄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彭力克處理案
件；該案排期6月21日處理。

劉鑾雄昨日透過律師行發聲明，宣布撤回司
法覆核申請。聲明指出，劉鑾雄是愛國愛港商人
，一貫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有關申
請目的為保護劉鑾雄自身權益，有其正當性和合
理性，並不針對國家及香港特區政府。對於近日
社會上的紛爭，劉鑾雄深感痛心，希望社會保持
和諧穩定，所以決定撤回有關申請，希望有助減
少社會爭拗。

冀減少社會爭拗
有政界人士直指，正是反對派勾連外力，借

修例挑起了社會爭拗。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
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副主席盧瑞安認為，很少
市民會真正細閱法律條文，故真正了解修例內容
的人不多，而反對派就是利用這一點，編造 「送
中」等嚴重扭曲法例原意的口號，對市民進行 「
洗腦式」宣傳，就連部分知名人士都因此對修例
產生誤解，相信劉鑾雄撤回司法覆核申請會有助
減少爭拗。他又指出，如今中美貿易摩擦激烈，
反對派卻配合美國打壓中國的步伐，在香港掀起
內亂，應受全港市民譴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指出
，反對派為了製造話題，撈取政治籌碼，千方百
計抹黑修例，對社會上任何有利反修例的人或事
，都會刻意放大。他批評反對派近日要各界乃至
學校師生表態，亦是在利用廣大市民，製造社會
分化。

【大公報訊】記者郝壽報道：反
對派宣傳喉舌《蘋果日報》昨在頭版
報道稱，一名港人因在內地涉嫌欠稅
而一度在當地被扣留；又引述民主黨
前主席、律師何俊仁稱， 「修訂《逃
犯條例》沒有剔除逃稅罪行」，因此
類似個案的涉事人即使返港，仍會被
移交去內地云云。商界和專業界人士
反駁說，報道提及的事件在內地發生
，與移交逃犯完全無關，而且政府已
明確表明，修例後稅務罪行不再適用
於移交逃犯，《蘋果日報》和反對派
是危言聳聽、誤導公眾、不負責任。

代表總商會的立法會議員、經民
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法律界人士理
應清楚了解法律條文，若不基於事實

而錯誤引用、更公開宣揚，是不負責
任，希望大家要實事求是、理性討
論。

代表廠商會的立法會議員、律師
吳永嘉指出，《蘋果日報》涉嫌誤導
市民，事實是政府已因應民意從善如
流，把稅務罪行等9項罪類剔除出修訂
後的《逃犯條例》，意味適用於個案
形式移交逃犯的罪類僅37項，而在香
港已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中，僅
兩份協議涵蓋全部46項罪類，這些罪
類符合國際標準，就算有人不幸涉嫌
觸犯，亦非必定移交，因為還有行政
、司法機關多重把關以及諸多保障原
則作為門檻。他希望討論法律問題時
不要陷入政治化。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認為，
《蘋果日報》涉嫌混淆視聽，移交逃
犯指的是一個人在甲地犯罪逃去乙地
後、要移交回甲地的情況，報道提及
的事件完全在內地發生，與移交逃犯
無關。至於逃稅行為會否牽涉其他仍
適用於移交逃犯的罪行，他表示，進
一步改良修例草案的建議可在稍後立
法會大會及保安事務委員會討論，相
信會越辯越明。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謝偉銓表示，對修例有意見可以提出
，例如他最近就根據業界對修例的訴
求，向政府提出了多項具體疑問，不
過無論如何都不應曲解事實、危言聳
聽，法律界人士更應慎言。

【大公報訊】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
發起的市民網上手機聯署，截至昨日，簽名
聯署的人數已經突破50萬大關。大聯盟呼籲

市民繼續支持聯署，支持各界理性討論《逃
犯條例》修訂，支持特區政府堵塞法律漏洞
。大聯盟表示，今後將繼續通過舉辦論壇、

街站宣傳、邀請媒體訪問、刊登廣告等方式
，向社會大眾介紹《逃犯條例》修訂的具體
內容，包括立法會審議的進展等最新動態。

市民撐修例 聯署破50萬

修 逃 犯 例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深感痛心 劉鑾雄撤覆核
華人置業前主席劉鑾雄

昨日宣布，撤回就修訂《逃
犯條例》的司法覆核申請。
劉鑾雄表明，自己是愛國愛
港的商人，一貫全力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當日提出申
請目的為保護自身權益，並不
針對國家及特區政府。對於近
日社會上種種紛爭，劉鑾雄深
感痛心，希望香港社會保持和
諧穩定、繁榮進步，撤回申請
希望有助減少社會上的爭拗。有
政界人士指出，反對派近三、四
個月配合美國向中國發動貿易戰
的攻勢，不斷就修例問題針對國
家和香港特區政府，並挑起社會
爭拗，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令劉
鑾雄痛心，更令廣大市民心寒，
應受到強烈譴責。

◀商人劉鑾雄表示撤
回修例司法覆核申請

，希望有助減少
社會爭拗

《蘋果日報》抹黑修例 商界斥危言聳聽
•本行已於今天代表劉先生啟動
撤回／中止劉先生於2019年4
月1日作出的尋求司法覆核許
可申請

•該項申請目的為保護劉先生的
自身權益，……並不針對國家
和香港政府

•對於近日社會上種種紛爭，劉
先生深感痛心。……現在劉先
生撤回／中止該項申請，希望
有助減少社會上的爭拗

問：假設多年前在內地犯罪，修例後會否被移交
？

答：按內地刑事司法制度，刑事案具時效性，即
「追溯期」 。根據最高刑期的多寡，犯罪超
過一定期限，便不會再被起訴。

問：若早年在內地經商時曾賄賂官員，修例後會
否被移交？

答：情況類似 「追溯期」 ，要視乎最高刑期的多
寡，判斷犯罪是否超過一定期限，若超過便
不會再被起訴。若當年是被勒索之下被迫賄
賂，又未獲不正當利益，不屬行賄。

問：若早年在內地經商時曾賄賂的官員已被起訴
及定罪，修例後涉事港商會否被追究及移交
到內地？

答：修例後若涉事港商前往內地，而內地認為需
要追究，則在該名港商身處內地時，已可採
取行動，無需動用複雜的移交逃犯程序。這
種情況亦需以符合 「追溯期」 要求為前提。

問：港商在內地遇上商業糾紛，而不理會內地法庭
裁定要賠錢、逃回香港，修例後會否被移交？

答：這種情況在香港是民事糾紛，不構成刑事犯罪
，從而不符合移交逃犯須遵守的 「雙重犯罪」
原則，即在兩個司法管轄區均屬犯罪方可移交
，因此這種情況不會移交。

問：港商在內地的工廠結業而無賠錢給工人，之後
逃回香港，會否被移交？

答：這種情況在香港可能觸犯《僱傭條例》或《僱
傭補償條例》，但並非適用於移交逃犯的罪類
，而且這種情況在港若罪成，判監不會超過3
年，不符合修例後至少判監3年以上方可移交
的原則，因此不移交。

問：港商在內地欠錢不還而逃回香港，會否被移
交？

答：這種情況在香港若要構成刑事罪，涉事人須有
犯罪意圖，即不還錢是否有心欺詐。若非刑事
罪，則不移交。

問：若在內地無報稅而逃回香港，會否被移
交？

答：涉及財政或課稅的罪行，修例後會被剔
除出適用於移交逃犯的罪類，因此不移
交。

問：港商曾在內地生產冒牌貨，會否被移交？
答：涉及虛假商品說明的罪行，修例後會被

剔除出適用於移交逃犯的罪類，因此不
移交。

問：港商曾在內地黑市兌換貨幣，會否被移
交？

答：涉及資金轉移的罪行，修例後會被剔除出
適用於移交逃犯的罪類，因此不移交。

問：若在內地購買冒牌貨，會否被移交？
答：在香港，購買冒牌貨不屬於刑事罪，從

而不符合移交逃犯須遵守的 「雙重犯罪
」 原則，因此不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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